
内蒙古自治区参加华北地区青少年三大球联赛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说明（仅与本项目直

接相关）
评分标准

一、项目投

入（10 分）
10 投入保障 10

人员组队

与装备到位率
10

6 支队伍组建完成、150

人参赛名单确定；服装、装备、

体检、保险全部到位

全部到位得 10

分；缺 1 项扣 2 分

二、项目过

程（30 分）
30

参赛组

织管理
10

客场参赛

执行率
10

按赛程完成全部 24 场

客场比赛，无弃权、无违规、

无无故缺席

全部完成得 10

分；少 1 场扣 2 分

主场赛

事执行
10

主场赛事

完成率
10

按要求完成 24 场主场

承办，场地、器材、裁判、安

保、医疗全部到位

全部完成得 10

分；少 1 场扣 2 分

资金与

资料管理
10

资金规范

与资料完整
10

专款专用、台账清晰；赛

事资料（秩序册、成绩册、视

频、照片）齐全

规范完整得 10

分；不规范酌情扣分

三、项目产

出（45 分）
45 参赛产出 15

参赛队伍

与人员完成情

况

15
男女足、男女篮、男女排

共 6 支队伍完整参赛

6 支全到位得

15 分；缺 1 支扣

2.5 分

保障产出 15
后勤保障

全覆盖
15

差旅、食宿、交通、医疗、

安保、志愿者、车辆租赁按标

准落实

全部落实得 15

分；缺 1 项扣 2 分

赛事产出 15
赛事合规

与安全
15

赛事组织规范，无安全事

故、无重大赛风赛纪问题

合规安全得 15

分；出现问题全扣



四、项目效

果（15 分）
15 实施效果 15

任务完成

与满意度
15

联赛参赛与办赛任务全

面完成；主管部门、教练员、

运动员评价合格

完成且满意得

15 分；一般酌情扣

分

五、减分项

（-10 分）
-10 负面情形 10

安全事故

/ 群情 / 违

规

10
发生安全责任事件、负面

群情、严重赛风赛纪问题

发生 1 起扣 2

分，最多扣 10 分

考核方式与结果应用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参加华北地区青少年三大球联赛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规定的评分标准

和要求，采取事后评价方式，对承接主体的服务质量要和绩效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内蒙古自治

区体育局向承接主体核拨服务费用的依据。上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中每一项考核的内容满分为 100

分，考核得分等于各单项考核内容实际得分的总和。总分一般设置为 100 分，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

90（含）-100 分为优、80（含）-89 分为良、60（含）-79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绩效评价结果

为优：综合得分在 90-100 分（含 90 分），支付全部费用 20%。绩效评价结果为良：综合得分在 80-89

分（含 80 分），扣除总费用的 5%。绩效评价结果为中：综合得分在 70-79 分（含 70 分），扣除总



费用的 10%；综合得分在 60-69 分（含 60 分），扣除总费用的 15%；绩效评价结果为差：综合得分

在 60 以下，扣除总费用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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